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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自治團體 
 

意義

係指某一地區之人民依據國家之授權，在國家之監督下自定規章、自

組機關，以管理地方公共事務之公法人。依地方制度法第2條第1款規

定，係指依該法實施地方自治，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 
學 說 內 容 缺 失 

固有權說

此說主張地方自治團體享有自治

權係本於地方固有之權利，並非

外在所賦予，其性質與個人之基

本權利相同，故不可侵犯。 

此說推到極至，無異形

成國中有國。 

承認說 
又稱委任說，此說主張地方之法

人格、自治權及區域均係由國家

所承認與賦予，並非其固有權。

此說認為地方自治乃國

家 之 恩 惠 ， 與 現 制 不

符。 

人民主權說 

此 說 主 張 地 方 自 治 係 為 保 障 人

權，實現人民之主體性所不可或

缺之制度。其理論基礎，源自於

地方自治團體與人民之接近性，

因而導出地方優越原則，亦即地

方能自行處理之事務，中央不得

干涉。 

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係

以有無全國一致性及因

地制宜性為標準，此說

之立論與該標準相反。

且地方自治團體未必有

足夠能力保障人權。 

理論

基礎

制度保障說 

此說主張地方自治係受憲法保障

之制度，不得任由立法者侵害或

剝奪其核心內容，中央之立法者

亦 同 。 此 說 與 「 固 有 說 」 不 同

者，在於「制度保障說」強調地

方 自 治 仍 存 在 於 國 家 之 內 ； 與

「承認說」不同者，在於地方自

治對中央之立法亦有拘束力。 

制度保障之程度、本質

及其核心內容為何並不

明確。 

實務

見解
釋字467 

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施行後，省為地方制度層級之地位仍

未喪失，惟不再有憲法規定之自治事項，亦不具備自主組

織權，自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故省政府為行政

院派出機關，已非地方自治團體。 

重點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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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467 
理由書 

凡憲法上之各級地域團體「享有就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

行之權限」及「具有自主組織權」，即得為地方自治團體

性質之公法人。 

釋字498 

地方自治既受我國憲法制度性之保障，有一定之自主權

限。地方自治團體行政機關人員受立法院各種委員會邀請

到會備詢時，除法律明定應到會備詢者外，尚不負到會備

詢之義務。立法院自不得逕因地方自治團體所屬公務員之

未到會備詢，據以為刪減或擱置中央機關依法對地方自治

團體補助款預算之理由，以確保地方自治之有效運作，及

符合憲法所定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均權原則。 

釋字527 

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無效之內容持不同意見時，應視受

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法規或自治規則，分別由該地方自

治團體之立法機關或行政機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本

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令。至地方行政機關對同級

立法機關議決事項發生執行之爭議時，應依地方制度

法第38、39條等相關規定處理，尚不得逕向本院聲請

解釋。原通過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之各級地方立法機

關，本身亦不得通過決議案又同時認該決議有牴觸憲

法、法律、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法規疑義而

聲請解釋。 
地方自治團體之行政機關對上開主管機關所為處分行

為，認為已涉及辦理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違

反上位規範而生之效力問題，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

主管機關函告無效，無從依地方制度法第30條第5項聲

請解釋，自治團體之行政機關亦得依同法第75條第8項

逕向本院聲請解釋。至若純為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

或上下級地方自治團體間之權限爭議，則應循地方制

度法第77條規定解決之，尚不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 

釋字550 

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度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

涉及財政自主權之事項，固有法律保留原則之適用，但於

不侵害其自主權核心領域之限度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

需要，對地方負有協力義務之全民健康保險事項，中央依

據法律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尚非憲法所不許。 

實務

見解

釋字553 

行政院撤銷臺北市政府延期辦理里長選舉之決定係行政處

分，臺北市如認撤銷處分侵害其公法人之自治權或其他公

法上之利益，自得依訴願法第1條第2項、行政訴訟法第4
條提起救濟請求撤銷，並由訴願受理機關及行政法院就上

開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適法性問題為終局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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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自治機關 
 

意義 又稱自治機關，係指行使地方自治職權，辦理自治事項之地方機關。 

職權

地方自治機關辦理自治事項之職權，即地方自治機關職權。依憲法第

107條至第110條規定，我國關於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原則，採「均

權制度」，亦即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

性質者，劃歸地方。故職權劃分乃以事務之性質為標準，非以地域為

標準。 
各級地方自治機關各有其自治職權，故各自有財政收入。 
各級地方自治機關設有立法機關，以表達其意思能力。 性質

各級地方自治機關設有執行機關，以表現其行為能力。 

三、地方組織體系及設定條件 
 

地方劃分為省、直轄市（地方制度法§3Ⅰ）。 
省劃分為縣、市；縣劃分為鄉、鎮、縣轄市（地方制度法§3Ⅱ）。 
直轄市及市均劃分為區（地方制度法§3Ⅲ）。 

地方

組織

體系 鄉以內之編組為村；鎮、縣轄市及區以內之編組為里。村、里以內之

編組為鄰（地方制度法§3Ⅳ）。 
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

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地方

制度法§4Ⅰ）。 直轄市

依地方制度法第7條之1改制之直轄市，其區之行政區域，

應依相關法律規定整併之（地方制度法§7之3）。 

準直轄市

縣人口聚居達二百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地方

制度法第34、54、55、62、66、67條及其他法律關於直轄

市之規定，準用之（地方制度法§4Ⅱ）。 

市 
人口聚居達五十萬人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萬人，且在政

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地方制度法

§4Ⅲ）。 

設定

條件

縣轄市

人口聚居達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且工商發達、自

治財源充裕、交通便利及公共設施完全之地區，得設縣轄

市（地方制度法§4Ⅳ）。 
排除

適用

地方制度法施行前已設之直轄市、市及縣轄市，得不適用地方制度法

第4條第1、3及4項之規定（地方制度法§4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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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及委辦事項 
 

依據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依本法辦理自治

事項，並執行上級政府委辦事項（地方制度法§14）。 

意義

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立法並執行，或法

律規定應由該團體辦理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行政執行責任

之事項（地方制度法§2）。 
直轄市自治事項（地方制度法§18）。 
縣（市）自治事項（地方制度法§19）。 
鄉（鎮、市）自治事項（地方制度法§20）。 

自治

事項

種類
跨區域事務之辦理（地方制度法§21）：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事務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

共同辦理，必要時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

自治團體限期辦理。 

委辦

事項

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律、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

督下，執行上級政府交付辦理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行政執行責

任之事項（地方制度法§2）。 

五、地方自治事項爭議解決之方式 
 

交由立法院

院會議決、

或內政部、

行政院、縣

政府解決之

 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立法院

院會議決之（地方制度法§77Ⅰ）。 
 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項遇有爭議時，由內政部會

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地方制度法§77Ⅰ）。 
 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行

政院解決之（地方制度法§77Ⅱ）。 
 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內政部解決之（地方制

度法§77Ⅱ）。 
 鄉（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縣政府解決之（地

方制度法§77Ⅱ）。 

聲請大法官

解釋 

依地方制度法第30條第5項規定，自治法規與憲法、法律、基

於法律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或該自治團體自治

條例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另依同法第

75條第8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之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發

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在司法院解釋前，不得予以

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此亦有釋字第527號解釋足

資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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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行政爭

訟 

地方政府對於監督機關所為之機關行為，認為有侵害其自治事

項者，可提起訴願（訴願法§1Ⅱ）、行政訴訟（行政訴訟法

§2）。 

六、地方自治法規 

自治法規： 
意義：係指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

律及上級法規之授權所制定之自治規則。 
種類  

意義 係指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由地方行政機關公布之條例。 
性質 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之法律。 

種類
依地方自治團體不同，可分為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鄉

（鎮、市）規約（地方制度法§26Ⅰ）。 
形式要件 採核定制及備查制（地方制度法§26Ⅳ）。 

一般規範事項：下列事項以自治條例定之： 
法律或自治條例規定應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者。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利義務

者。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例

定之特別規範事項者（地方制度法§28）。 

自治

條例

要件
實質要件

特別規範事項：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

方自治事項之行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

類之行政罰（地方制度法§26Ⅱ）。罰鍰之處罰，最

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連續處罰之。其他

行政罰之種類限於勒令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

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行為之不利處分

（地方制度法§26Ⅲ）。 

效力

自治條例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

自治條例牴觸者，無效（地方制度法§30Ⅰ）。地方制度法第

30條第1項發生牴觸無效者，分別由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

關、縣政府予以函告無效（地方制度法§30Ⅳ）。 

 
 
 

自治

規則

意義

係指由地方行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之規則。依地方制度

法第27條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就其自治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自治條例之授

權，訂定自治規則。 


